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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华联焊割设备厂与秦晓亮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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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江 苏 省 无 锡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调  解  书

（2006）锡知初字第0007号

原告无锡华联焊割设备厂（以下简称华联设备厂），住所地无锡市滨湖区华庄镇华联村。  

代表人吴仲贤，设备厂厂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韩庆东，江苏无锡万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秦晓亮，男， 1978年4月1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所地无锡市滨湖区华庄镇新村村船车浜24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孙建江，江苏无锡金匮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秦  琪，江苏无锡金匮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华联设备厂与被告秦晓亮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05年12月29日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并于2006

年2月20日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。本案经合议庭评议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 

原告华联设备厂诉称，秦晓亮原系华联设备厂企业员工，2002年2月19日，华联设备厂与秦晓亮签订商业秘密保护

及竞业限制合同，约定秦晓亮应对华联设备厂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，且约定在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后三年内，秦晓亮

不得自己组建或参与与华联设备厂有竞争的企业，华联设备厂为此按月支付保密费300元。2004年12月，华联设备厂与

秦晓亮终止劳动关系，但秦晓亮实际上已于2004年4月参与组建无锡市倍特焊割设备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倍特公司)，出

资10万元并担任公司监事，且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华联设备厂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信息、产品客户信息、原材料零部件来源

情报。华联设备厂认为，秦晓亮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，而且违反了竞业限制的约定。请求法院判令：1.秦

晓亮向华联设备厂赔偿保密费54000元；2.秦晓亮支付违约金50000元；3.秦晓亮赔偿华联设备厂因调查其违约行为而支

付的调查费、律师费15000元；4.本案诉讼费用由秦晓亮承担。  

原告华联设备厂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，提供下列证据：1.华联设备厂营业执照，用以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；2.

华联设备厂与秦晓亮所订《劳动合同书》、《商业秘密保护及竞业限制合同》、企业保密规定及企业支付保密费凭证，

用以证明秦晓亮应遵守相关约定；3.倍特公司工商登记资料、华联设备厂与倍特公司产品图样对比，用以证明秦晓亮侵

犯华联设备厂商业秘密；4.华联设备厂与倍特公司采购配件发票，用以证明秦晓亮侵犯原告商业秘密事实；5.华联设备

厂企业规模及知名度证明，用以证明秦晓亮侵权程度；6.华联设备厂支付律师费凭证，用以证明原告为调查被告侵权所

支付费用。  

被告秦晓亮辩称，原告华联设备厂主张的商业秘密不成立，原告产品图样、技术资料等可从公开渠道获得，故秦晓

亮并未侵犯华联设备厂商业秘密。  

被告秦晓亮针对答辩理由提供下列证据：1.华联设备厂、倍特公司进货企业宣传资料，用以证明相关配件可以从公

开渠道购买获得，并非商业秘密；2.与华联设备厂同类企业宣传资料，用以证明相关行业使用技术大致相同，华联设备

厂不享有商业秘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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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在审理过程中，经本院主持调解，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 

一．秦晓亮应于2006年2月28日前补偿华联设备厂15000元；  

二．自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，华联设备厂与秦晓亮再无其他纠葛；  

本案案件受理费3890元，其他诉讼费778元，合计4668元，由华联设备厂、秦晓亮各半负担(秦晓亮应负担部分已由

华联设备厂预交，秦晓亮应于本调解书生效后直接支付给秦晓亮)。  

上述协议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 

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，即具有法律效力。  

义务人应按本调解书规定的时间履行义务，逾期则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权利人可在本调解书规

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180日内向法院申请执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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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 

书 记 员 酆 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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